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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祥記欠款逾1.5億 有二判被拖7100萬
工會籲盡快通過《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保障工人分包商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
外力危害國安案，昨日踏入第三十九天審訊。
控方證人、前《蘋果日報》社論主筆楊清奇
（筆名李平）繼續作供。控方圍繞楊清奇撰寫
及發表在《蘋果日報》的文章盤問。楊清奇供
稱，《蘋果日報》社論寫手要跟從報社和黎智
英的立場，文章中所謂「支持抗爭」及「制裁
中國」的立場觀點，與黎智英的立場一致。
楊清奇供稱，他在2015年4月左右接管《蘋

果日報》論壇版，2015年底晉升為《蘋果日
報》主筆。控方問楊清奇撰寫社論文章後的出版
程序，楊清奇稱，他寫完後會交給編輯，其後再
交去排版。楊清奇稱自己文章排版後，編輯會拿
給他看，但其他寫手的文章則不會經他手，「我
無權改佢哋文章」。
他說，所有社論文章都會上傳成電子版，在

《蘋果日報》推出英文版後，所有社論文章亦會
翻譯成英文版。前主筆馮偉光（盧峯）等人會電
郵或傳真給編輯，由編輯放入交稿系統、再由製
作部排版。
楊清奇供稱，《蘋果日報》每天會登一篇社

論，而社論顧名思義，代表了報社立場。控方問
社評如何涉及黎智英的想法，楊稱：「作為寫
手，我哋都明白要跟從報社基本立場。」他亦要

跟從黎智英的立場，但他並非每次都是收到黎智
英指示才寫社論，楊稱：「有時係有感而發，因
為始終署名係自己名。」

楊清奇：與黎智英立場一致
楊清奇稱，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社論寫

手的立場觀點都是「支持抗爭」，與黎智英在其
文章中鼓動巿民上街一致，而支持所謂「制裁」
的觀點也同黎智英立場一致。控方展示多篇楊清
奇發表的文章，楊清奇解釋其中表達的意思，並
確認部分文章有在《蘋果日報》電子版發布，又
同意文章中有關「制裁」的觀點與黎智英一致。
控方問及《蘋果日報》論壇版其他寫手及作者

的情況，楊清奇稱，黎智英在2018年推薦的作
者名單及文章均偏向比較激進，「所以我覺得黎

生立場係喺2018年之後先變得比較激進。」他
憶述，黎智英曾向他推介資深媒體人區家麟及作
家「一劍飄塵」。

前《蘋果》主筆續作供 指社論須挺「抗爭」「制裁」

有逾40年歷史的老牌建造業承建商馮祥記，

因資金周轉問題日前宣布清盤，該公司直接聘用

的約120名員工以及不少外判工人受影響，並禍

延至二三判公司「資金鏈」瀕臨斷裂。一名與馮

祥記合作多年的二判分包商被拖欠高達7,100萬

元工程費，分包商直言倘無法討回欠款，長遠情

況未許樂觀；又指馮祥記幾年前已有拖款情況，

要外判墊支工程費。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相信，馮

祥記拖欠的工程費及薪金逾1.5億元，事件反映

《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的迫切性及重要

性，呼籲盡快通過法例，杜絕拖糧、拖工程費問

題，保障工人及分包商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就馮祥記清盤事件舉行記者
會。截至前日下午5時，工會共接獲近100位工友

求助，當中兩成為直接聘用的員工，另有逾30間被拖
欠工程費的判頭及供應商向工會求助，估計拖糧及拖欠
的工程費，涉及金額高達逾1.5億元。

地盤經理墊支30萬 部分恐「凍過水」
該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吳偉樑表示，馮祥記現時有9個
私人發展項目。他批評馮祥記的處理手法令人失望，包括
在清盤前仍要求一名合作已久的地盤經理為工程墊支約30
萬元，用作購買物料等，然而相關費用不包含在勞工處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內，經理未必能成功追討欠款。
逾30判頭及供應公司向總工會求助，現時求助的近

百名員工中，20多名是馮祥記的直系員工，其餘是分包
商（下判）員工。其中一個最受影響的苦主是與馮祥記
合作已久的地盤經理，為工程墊支約30萬，當中購買
物料的相關墊支費，不包含在勞工處「破產欠薪保障基

金」內，有關款項未必可以追討。
馮祥記二判分包商、鴻耀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張

傑鴻現身記者會，指被拖欠工程費高達7,100萬元。他
透露，自2019年後已察覺馮祥記付款困難，然而該公
司在業界經營多年，有一定地位，亦陸續有新盤開張，
故初時相信對方不會輕易走數。他曾在不同場合見到馮
祥記代表，每每談及欠款都被對方搪塞過去。他透露，
馮祥記的員工被拖糧兩個月，亦未付年終花紅。

二判觀塘項目「一蚊都無收過」
他又指，從父輩開始已與馮祥記合作至今逾30年，

他的公司目前營建3個來自馮祥記的地盤，加上早前已
完工的地盤，共有17個馮祥記地盤未「找數」，「最
多的地盤給了九成（工程費），差一成未畀，但觀塘有
個地盤（自由空間）是一蚊（工程費）都沒收到。」
他希望能與業主協商，完成手上工程，惟對方亦有權

另擇工程團隊，若無法追討欠款，亦沒有新工程，恐難

以繼續經營，「我們的固定班底加上散工，有近百人，上
月剛剛出了過百萬（元）的糧。很難馬上再找到兩三個
盤繼續給他們做。」

馮祥記新年前已裁員疑部署清盤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指，拖糧在香港建造業界屢見不
鮮，通常是業主或俗稱大判的總承建商，未有在工程完
成後及時向分包商付款，判頭因而亦無錢向工人支付薪
金，造成「一層拖一層」的現象。不過今次馮祥記在有
大量欠款的情況下，突然提出清盤，在業內亦屬罕見，
該公司多個部門在農曆新年前已進行裁員，相信正部署
清盤程序，工會不希望因此造成骨牌效應，要求勞工處
成立工作小組，盡快處理事件帶來的影響。
工會認為，事件反映政府於去年11月下旬提出《建

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的迫切性及重要性，呼籲業界
持份者盡快就草案達成共識，通過立法杜絕拖糧、拖工
程費等問題，保障前線工人權益。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跟進馮祥記清盤事件，並希望政府盡快訂立《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用法律杜絕拖糧，避免
類似事件重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九龍城廣場父死
子傷企圖謀殺及
自 殺 倫 常 悲 劇
中，被爛賭父親
從天台拋落街的7
歲 男 童 脾 臟 破
裂、氣管受創及
發高燒，昨日仍
在伊利沙伯醫院
深 切 治 療 部 留
醫，情況危殆。警方已將個案轉介社工跟進，並繼續追
查墮樓身亡的父親生前財務狀況及賭債金額。
社會福利署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涉事家
庭並非社署社工跟進個案。社署十分關注事件並深感難
過，已安排社工聯絡有關家屬及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適切
協助。社署呼籲市民，無論面對任何困難或壓力，都不
應作出傷害子女的行為，如自己或家人在生活上遇到困
難，可向當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的社
工，或致電社署熱線2343 2255尋求協助。
案發於本周一晚8時許，58歲姓馬男子疑不堪債台高
築，萌生「一鑊熟」歪念，帶同7歲兒子到賈炳達道九
龍城廣場遊逛，其間到達6樓停車場哄騙兒子「騎膊
馬」，將騎上其肩膊的兒子從天台拋落樓後再跳樓自
殺。警方初步調查得悉，死者生前嗜賭及欠債，與妻子
分居，呼籲市民若有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 7860與調查
人員聯絡。

◆警方當日封鎖搜查壹傳媒大樓。 資料圖片

遭爛賭父掟落街 7歲童仍命危

◆遭爛賭欠債狠父拋落街重傷昏迷
的7歲男童，昨日繼續留醫深切治療
部，情況危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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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律師、
立法會議員江
玉歡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馮祥記倒閉，最受
損失的會是合作的二、三
判公司，每間公司損失款
項都以百萬元計。但根據
清盤程序，二、三判的債
權人排名靠後，「進入清
盤程序後，排第一的當然
是該公司員工，在公司資
產變賣後，他們優先獲賠
償；其次是有抵押債權
人，最後才是無抵押債權
人。由於二、三判就是無
抵押債權人，屬最後一
類，只有等待公司所有資
產賠償予前面債權人，若
有剩餘資產才按比例賠償
予無抵押債權人，但基本
上所剩無幾。」
江玉歡促請特區政府早日
將《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
送立法會審議及實施：「大
判長期拖欠二、三判工程款
是行內積弊，條例起到警示
安全線作用。條例實施後，
大判一拖工程費，二、三判
就可依法停工止損，避免今
次大判一清盤，大量相關
二、三判公司『陪死』損失
慘重的情況，也避免大量工
人被拖欠薪金和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西九龍裁判法院
去年發生案件被告「掉包」逃離合法羈押案，
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等4罪的兩名男子昨日在區域
法院認罪。法官王詩麗斥兩人目無法紀，嚴重
妨礙司法公正，判刑須具阻嚇性，遂判兩人各
囚30及24個月。
兩名被告分別為陳樹華（38歲、廚師）及林
景浩（26歲、待應），俱承認一項「作出傾向
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罪。陳另承認從
警員52498的「合法羈押下逃脫」罪，及一項
「使用屬於他人的文件」罪，林則另承認一項
「將文件轉讓給他人」罪。

王官在判刑時表示，陳被截查時展示林的證
件「目的昭然若揭」，做法實質是掩飾行為而
非主動自首。兩人所涉的妨礙司法公正罪若達
到目的，必然摧毀公眾對司法公義的信心，遂
判陳樹華監禁30個月，林景浩被判監24個月。
案情指，2023年 4月 10日，陳樹華及林景
浩分別因販毒、襲擊罪，到西九龍裁判法院
應訊後；陳還押候訊，林則獲准保釋。警員
召喚林景浩做保釋手續時，陳樹華數次自稱
是林景浩，並展示文件及身份識別手帶。
警員檢查陳的手帶及對比陳樹華及林的申
請身份證收據上的外貌，發現手帶完整無損亦

樣貌相似，遂讓陳離開。
其後，警員發現林仍未保釋，要求林出示

身份證明文件，林聲稱已轉交同倉的犯人。
陳樹華於同月13日在油麻地被捕，警誡下

表示因想搜集所涉的販毒案證據，證明自己沒
有犯罪，才誤導警方並從合法羈押下逃脫。他
後來承認在羈留倉主動走向林景浩，問其姓名
及香港身份證號碼，並以兩萬元作報酬賄賂
林，並商議「掉包」。
陳指示林打一個電話號碼，以便匯賄款給

他，兩人交換身份識別手帶及文件。林另承
認，他從未致電陳，亦未收到報酬。

法院囚犯「掉包」逃脫案 兩人分囚兩年及兩年半

香港海關與世界海關組織去年6月簽訂備忘錄，於香
港海關港珠澳大橋基地設立「地區犬隻訓練中心」，該
中心昨日舉行開幕典禮。隨着中心的成立，香港海關將
在亞太區的犬隻執法及專業化方面承擔更大責任，在本
港毒品搜查犬的領犬課程也首次獲本地資歷認可。海關
關長何珮珊表示，現時搜查犬可以嗅查5種違禁品，包
括毒品、現金、爆炸品、槍支彈藥及煙草，讓海關繼續
加強維護香港及其他鄰近地區的安全。海關也積極培育
新血，和消防合作繁殖8隻史賓格跳犬，現時3個月
大。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黃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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